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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23-045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无强制约束力，不涉及交易标的、

交易金额及交易数量等具体内容，后续如有进一步安排须另行签署协议。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商品城”或“公司”）

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与人民数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人民数据”）签

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人民数据的基本情况 

1.合作方名称：人民数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774K1K2E 

3.成立日期：2018年 9月 5日 

4.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4-1]15幢 3层 370室 

6.法定代表人：郑光魁 

7.主要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人民日报社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人民数据于 2023年 9月 29日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以书面方式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签订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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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均为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也无需监管机构或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人民数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系人民网旗下“党管数据”理论和实践的平台，致力于构建全方位的大

数据运营生态系统，探索全域大数据安全、精准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 

乙方系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着力构建以市场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生态和以

Chinagoods 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生态。义乌市场现有经营面积 640 余万平方

米，经营商位 7.5 万个，汇集 26 个大类、210 多万种商品，是全国 210 万家中

小微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共享平台。Chinagoods 平台以贸易数据整合为核 

心驱动，对接供需双方在生产制造、展示交易、仓储物流、金融信贷、市场管理

等环节的需求，构建真实、开放、融合的数字化贸易综合服务平台。 

（一）合作愿景 

积极响应数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方针，

服务新发展格局，聚焦义乌小商品产业链数字化应用场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赋能小商品产业能级提升，推进全国 20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牵引，借助甲方全国领域数据交易平台优势，深度

挖掘全球小商品产业链与供应链深度交互的商业数据价值，共享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的数据资源，共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贸易全程供应链数字化服务生态，打造

全国小商品贸易数据应用的新样板。 

（二）合作的主要内容 

各方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以人民数据的存储资源优势为支撑，以义乌小商

品城货源商流信息流为对象，分别在数据确权、数据存储、数据赋能、数据运营

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高效的交流机制，共同打

造贸易数据生态。 

1、数据确权合作 

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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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甲方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面向全国推出的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

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确权服务；商城集团引导汇集义乌广大中小微商户及制造业、

外贸公司、组货人的商业数据，共同探索数据确权以及数据资源“入表”具体实

践落地工作，推动乙方在该领域成为全国首批落地试点企业。 

2、数据存储合作 

基于甲方在全国各地布局 51 个数据中心的存储资源优势与人民云技术优势，

双方在数据存储、数据灾备、云服务等领域建立合作，保障小商品贸易数据归集、

清洗，深度挖掘数据价值。 

3、数据赋能 

依托甲方的数据资源积累，通过甲乙方的数据资源和信息化基础融合，促进

乙方在企业数字化赋能方面发挥更强经营、管理、决策等作用。借助甲方人民数

据研究院的专业能力，发布指数，促进行业相关机构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国乃至世

界小商品贸易动态，引领小商品发展方向。 

4、数据市场运营合作 

基于双方在确权领域的合作成果，以及甲方作为全国领域数据交易平台，具

备全国市场拓展和多领域数据资源优势，甲方可协助乙方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

资产，乙方可通过甲方“人民数据资产服务平台”销售乙方拥有合法、完整所有

权及知识产权或前述权利完整授权的数据产品及服务。 

5、一带一路国际数据中心项目合作 

双方在一带一路国际数据中心项目展开深度合作，基于义乌小商品海量的、

非常有价值的外贸出口链等数据，结合人民数据的人民链数据确权三证、数据授

权流转等平台及全国海量不同维度的优质数据，进行深度数据价值挖掘，打造丰

富的数据应用场景，助力解决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需求，聚合组货人、仓储、物

流的外贸生态圈，衍生生态价值。 

（三）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争议解决及其他 

1、本协议为协议各方达成的一致意向，有效期三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计算起始时间。未尽事宜及涉及本协议合作领域的相关细节，由协议各方共同友

好协商解决，确保项目有效推进。 

2、因本协议产生或与其相关的任何争议，包括其存续、效力或终止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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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协议各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文件，也是协议

各方签订具体合作协议的基础。 

4、本协议未尽事宜，协议各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约定，

并以本协议附件或其他合同的形式体现。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牵引，结合人民数据全国领域数据交易平台优势，

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小商品产业链与供应链深度交互的商业数据价值，赋能中国企

业出海，积极获取全球贸易增量，构建新时代小商品义乌指数，打造全球小商品

贸易数据应用的新样板。 

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需视后续具体合作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独立

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重大风险提示 

合作协议不涉及交易标的、交易金额及交易数量等具体内容，后续如有进一

步安排须另行签署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九日 


